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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5        证券简称：*ST 云维        公告编号：临 2016-102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中资本公积转增事项实施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以云维股份现有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转增 10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共计转增 61,623.50 万股。转增后，云维股份总股本由 61,623.50 万股增

至 123,247.00 万股。 

2、股权登记日：2016 年 12 月 27 日 

3、除权日：2016 年 12 月 28 日 

4、上市日：2016 年 12 月 29 日 

5、对股东的影响：全体股东同比例无偿让渡本次转增股份的 30%（全体股

东实际让渡比例为转增后总股本的 15%），共计让渡 18,487.05 万股，用于按照

重整计划的规定清偿债权人，如有剩余，由管理人处置变现用于公司后续经营。 

6、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第 4.3.2 条的规定，本次资本公积转增

的股票除权（息）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为：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

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按照上述公式，本次资本公积转增实施完成后云维股份股票除权参考价格=

（5.7-0）÷[1＋（1,232,470,000-616,235,000）÷616,235,000]=（5.7-0）÷（1＋1）

=2.85 元/股。 

一、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2016 年 11 月 16 日，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维股份”或“公

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2016 年 11 月 21 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昆明中院”）作出的（2016）云 01 民破 6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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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计划》，并终止云维股份重整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的规定，《重整计划》由公司负责执行，自昆明中院裁定

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在《重整计划》规定的监督期内，由管理人监督《重

整计划》的执行。详见公司 2016 年 11 月 23 日发布的临 2016-092 号《关于法院

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公告》 

二、重整计划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根据昆明中院作出的（2016）云 01 民破 6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

整计划》，云维股份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为：以云维股份现有总股本为基数，按

照每 10 股转增 10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共计转增 61,623.50 万股（最

终转增的准确股份数量以中登公司实际登记数量为准）。转增后，云维股份总股

本由 61,623.50 万股增至 123,247.00 万股。全体股东同比例无偿让渡本次转增股

份的 30%（全体股东实际让渡比例为转增后总股本的 15%），共计让渡 18,487.05

万股（最终让渡的准确股份数量以中登公司实际登记的数量为准），用于按照重

整计划的规定清偿债权人，如有剩余，由管理人处置变现用于公司后续经营。详

见公司 2016 年 11 月 11 日发布的临 2016-083 号《关于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说

明》与 2016 年 11 月 23 日发布的《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三、股权登记日、除权日、上市日和除权参考价格 

1、股权登记日：2016 年 12 月 27 日 

2、除权日：2016 年 12 月 28 日 

3、上市日：2016 年 12 月 29 日 

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第 4.3.2 条的规定，本次资本公积转增

的股票除权（息）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为：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

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按照上述公式，本次资本公积转增实施完成后云维股份股票除权参考价格=

（5.7-0）÷[1＋（1,232,470,000-616,235,000）÷616,235,000]=（5.7-0）÷（1＋1）

=2.85 元/股。 

公司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股票除权参考价格仅作为股票复牌后首个交易日

的开盘参考价，股票实际交易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请投资者仔细阅读重整计划，

分析评估重整计划对公司的影响，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四、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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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昆明中院作出的（2016）云

01 民破 6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及昆明中院出具的《协助执

行通知书》，将转增股票直接登记公司股东证券账户、债权人证券账户或管理人

证券账户。 

昆明中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主要内容为： 

1、以云维股份现有总股本 61,623.50 万股为基数，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按

每 10 股转增 10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票，共计转增 61,623.50 万股。 

2、上述所转增的 61,623.50 万股中的 70%（43,136.45 万股）请按照每 10 股

转增 7 股的比例对 2016 年 12 月 27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剩余 30%（18,487.05 万股）请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按照附件所载明的

证券账户及对应的股份数量进行登记。 

根据昆明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及其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云

维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将转增的 61,623.50 万

股中的 70%（43,136.45 万股）按照每 10 股转增 7 股的比例登记到 2016 年 12 月

27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证券账户。转增的 61,623.50 万股中的 30%

（18,487.05 万股）按法院提供的明细表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登记到债权人证券

账户及管理人证券账户。其中直接登记到债权人指定账户的股数为 77,119,247 股。

另据《重整计划》，将 107,751,253 股登记至管理人证券账户，由管理人提存以

用于清偿尚未提供证券账户的债权人及暂未确认的或有债权，如有剩余，由管理

人处置变现用于公司后续经营。法院提供的明细表如下（准确股份数量以中登公

司实际登记的数量为准）： 

债权人

编号 

债权人名称 

转增登记数量

（股） 

1 云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34,052,575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分行 8,271,827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7,168,043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分行 5,36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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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

编号 

债权人名称 

转增登记数量

（股） 

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分行 5,787,037 

6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分行 1,217,899 

7 萍乡市汇丰投资有限公司 3,038,841 

8 

天治北部资产-中信银行-天之资产实体产业 0003 号二

期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329,065 

9 

天治北部资产-中信银行-天之资产实体产业 0003 号三

期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269,564 

10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分行 1,605,641 

11 江西省海济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842,106 

12 宁波东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933,723 

13 宁波保税区东融金融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7,161 

14 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4,030,440 

15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剩余） 

107,751,253 

合计 184,870,500 

（具体实施时，中登公司将把转增股份登记至上述单位证券账户或其指定的其他

证券账户中） 

五、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昆明中院作出的（2016）云 01 民破 6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

整计划》：以云维股份现有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转增 10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

积金转增，共计转增 61,623.50 万股。转增后，云维股份总股本由 61,623.50 万股

增至 123,247.0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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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股份性质 转增前股本 本次转增股本 转增后股本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16,235,000 616,235,000 1,232,470,000 

股份总数 616,235,000 616,235,000 1,232,470,000 

六、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桂腾雷、潘丽 

联系电话：0874-3068588、3065539 

七、风险提示 

公司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股票除权参考价格仅作为股票复牌后首个交易日

的开盘参考价，股票实际交易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请投资者仔细阅读《重整计

划》，分析评估《重整计划》对公司的影响，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 01 民破 6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2、《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3、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01 民破字第 6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4、云维股份关于重整计划中出资人权益调整的申请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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